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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发展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于近日签订了《最高额授信合同》，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用于深圳宝安25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建设。 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 同意为上述地产发展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

22.9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提

案》，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4

日、4月27日、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

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同意公司为中粮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提供70亿的担保额

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截止本次担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对地产发展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余额

为0亿元，可用额度为70亿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地产发展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

担保余额为22.95亿元，可用额度为47.05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粮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4年 11月 28日，注册地点为深圳宝

安区新安街道办25区普安工业区C栋3楼，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

晋扬。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配套服务设施

的建设与经营（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服务，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目前，地产发展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粮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559,836,534.91 3,914,862,721.94

总负债 3,536,994,947.98 3,891,905,957.73

银行贷款余额 1,567,000,000.00 1,097,000,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1,969,994,947.98 2,794,905,957.73

净资产 22,841,586.93 22,956,764.21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15,177.28 -1,304,947.49

净利润 -115,177.28 -1,177,265.7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包括《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地产发展公司和公司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担保期限：公司的保证期间为《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

4、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人民币22.95亿元

5、生效方式：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为地产发展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是为了促进其生产经营发展，满足其项目开发的需要。

2、公司持有地产发展公司100%股权，地产发展公司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具有实际偿还债务能力。 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之间的担保）为2,463,270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13.3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165,870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275.53%。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297,400万元，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37.83%。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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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保税区仓储加工区IC-33号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4,745,7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梁军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兰书先先生因在外出差，授权独立董事刘婉丽女士行使

表决权；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丛旭日先生因在外出差，授权监事于国法先生行使表决权；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俊余先生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059,000 97.2535 14,075,854 2.6322 610,900 0.1143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532,300 97.3420 14,175,854 2.6509 37,600 0.0071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532,300 97.3420 14,175,854 2.6509 37,600 0.0071

4、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059,000 97.2535 14,175,854 2.6509 510,900 0.0956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短期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484,800 97.3331 14,223,354 2.6598 37,600 0.0071

6、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056,000 97.2529 14,178,854 2.6515 510,900 0.0956

7、

议案名称：审议《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489,300 97.3339 14,175,854 2.6509 80,600 0.0152

8、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484,800 97.3331 14,223,354 2.6598 37,600 0.00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

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59,000 0.4001

14,175,

854

96.1351 510,900 3.4648

5

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

短期借款的议案》

484,800 3.2877

14,223,

354

96.4572 37,600 0.2551

6

审议《关于续聘希格玛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56,000 0.3797

14,178,

854

96.1555 510,900 3.4648

8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预

计负债的议案》

484,800 3.2877

14,223,

354

96.4572 37,600 0.25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决议均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法定数额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敬欣律师、刘翠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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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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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7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09,600,68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71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4,861,854.51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沈汉标、王妙玉、林昌胜、邓涛、周懿（股票账户A5******93）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3710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是股息、红利，则由派发股息、红利的企业代扣代缴。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向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实际税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33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股东账户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

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339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当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7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9311882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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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49,844,45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19,477,911.9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0 － 2019/5/31 2019/5/3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和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自本公告发布日起， 请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及时与本公司联系现金红利派发事宜，

并提供以下证明：（1）股东账户卡（2）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股东身份或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4）法人授权委托书（5）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6）开户银行账号

（7)�尚未支付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应首先出具代垫股份偿还的《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并同时出具同意放弃支付股改对价部分股份

应分得的利润的书面意见。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2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等通知规定计

算纳税；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所得税，即实

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78元。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278元。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78元；如该类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含机构

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2

元。

(6)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6152009

传真：029-86629636

通信地址：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邮编：710021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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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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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下

午15:00至2019年5月23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佩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2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14,489,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3.5148%。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06,652,4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17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36,93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13,756,1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对500,

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弃权232,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13,756,1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对500,

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弃权232,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18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3,964,491,597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9,822.46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2018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2,913,553,5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722,

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212,8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73%。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25,811,14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012%；反对722,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0%；弃权212,84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3,756,1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对500,

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弃权232,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3,764,5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对702,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2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8%。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197万元；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

所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4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2,913,743,1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513,

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232,9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26,000,74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01%；反对513,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0%；弃权232,94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为樟洋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3,573,5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反对893,

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2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明明、林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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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9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50,395,12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1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657,507.3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9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通知要求，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9元；待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或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0.017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在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

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71元。对于香港

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

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19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本公司审计法规部

联系电话：0431-84664798� � � � 84622188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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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作为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拉芳家化”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督管理规

定，2017年3月广发证券授权保荐代表人陈慎思和陈运兴负责拉芳家化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后保荐代表人陈慎思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负责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2017年5月广发证券委派詹晓婷女士接替陈慎

思先生负责拉芳家化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广发证券《关于变更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通知》。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詹晓婷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国家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督管理规定，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广发证券委派

方逸峰先生(简历请参见附件)接替詹晓婷女士负责上述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方逸峰先生和陈运兴先生，将履行公司

的持续督导工作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

为止。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附件：

方逸峰先生简历

方逸峰，男，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2012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主持或参与

完成美尚生态、华测导航、晶华新材等IPO项目，新时达、景峰医药、赛为智能等并购重组

项目，双环传动非公开等再融资项目，具备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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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及《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

用和自有资金日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合计人民币62,000万元的暂时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2019年4月27日和

2019年5月18日刊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5,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购买了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2）理财金额：15,000万元

3）预期收益率：3.80%

4）本期起始日：2019年5月23日

5）本期到期日：2019年8月23日

6）理财期限：92天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与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人民币25,

0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审议批准通过的总额度人民币62,000万元。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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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6,4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28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汤友钱、汤啸、汤文鸣、汤娇、汤秋娟、天台祥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6名持有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0.2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76-83966128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